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学生体育过程性评价成绩公示制度

第一条为进一步提高本校依法行政水平，规范办事程序，推进政务公开和廉政 建设，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泰州市初中阶段学校学生体育过程性评价实施方案》，结合本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公示内容:
1. 学校要在每学年结束时对本年度阶段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和学生过程性考核成绩进行一次审查和认定，并在校内定期公示评价结果（初一、初二公示期为春学期最后一周，初三为5月1日前公示初三评价结果，5月10日前公布初中三年评价等级及结果），并将评价结果以电子文档形式上报市（区）教育局审核认定和备案。
2. 初中学生体育过程性评价总计6分计入毕业升学总分，分两个部分，一是阶段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4分，二是过程性考核等级2分。阶段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分两次测试成绩，分别为初二上学期、初三上学期，由学校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版）》开展体质健康测试，如实录入学生体质健康网，达及格以上等级计2分，两次测试总计4分，计入毕业升学总分。过程性考核成绩主要由五个方面组成，即：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保障程度、学生体育活动出勤、参与体育活动表现、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特长爱好发展水平。另外，根据学生参加市（区）级以上体育竞赛获奖情况设立校外体育竞赛获奖加分项。每学年度计算一次考核成绩，初一、初二学生的考核时间截止为当年6月30日，初三学生考核时间截止为当年4月30日。其计算办法为：各学年考核成绩之和即为学生初中阶段体育过程性考核的最终成绩。根据学生初中阶段体育过程性考核的最终成绩确定优秀、良好、合格及不合格比例，其中，三年考核平均成绩（学生初中阶段体育过程性考核的最终成绩/3）在90分及以上为优秀、75-90分（不含）分为良好、60-75（不含）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过程性考核成绩按优秀、良好等级计2分、合格等级计1分、不合格等级计0分计入毕业升学总分。
第三条公示形式:采用校园网、张贴橱窗等形式。
第四条公示工作的实施，由学校校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教务处具体实施。
第五条公示后的不同情况:通过邮箱（stzfzbgs@163.com）投诉举报箱;举报电话（0523_86881555);回收征求意见书等渠道收集反馈意见。 
第六条对公示的反馈意见，教务处及核实，并认真办理，将办理情况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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